
115年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公開甄選(身心障礙人士)臨時人員簡章 
 

 

 

用人機關 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 

人員類別

職稱 

職務編號 

 
臨時人員:職稱 臨時人員  

需求人數 正取：1名；備取：1名 

基本資格 須持有合格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或ICF身心障礙鑑定證明(有

效期限115年8月1日後者)。（男性須附服完兵役或免役證明） 

學歷條件 高中職以上畢業及同等學歷 

甄試方式 書面審核（30％）口試（70％） 

工作內容 1. 支援事務、出納、文書等工作 

2. 協助物品財產登記。 

3. 協助飲水機、消防設備檢修 

4. 協助收發文、分文。 

5. 其他交辦事項。 

待遇/每月 1. 待遇：月薪新台幣32450元，依行政院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公告之每月基本薪資調整。 

2. 保險：僱用期間，由本單位依法加保勞、健保。 

報名應繳文件 1. 報名表（含簡易自傳，如附件格式）、切結書、同意書。 

2. 學歷證明文件影本（國內外學歷須經教育部認可） 

3. 相關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4. 身心障礙手冊或109年之後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5. 專業證照或專長證明文件影本(如無則免)。 

以上依序裝訂成冊、影本應加蓋考生私章以示負責，否則視為

無效文件。 

預定進用期間 依115年3月1日起至經費用罄或該缺消失為止。 

上班地點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193號(安順國小) 

聯絡人 聯絡人：總務處黃子軒主任、楊淇銘組長

電話：06-3559451#811 
 



 傳真： 06-3552942 

電子郵件：micky680219@gmail.com 

備註 1. 每日上班8小時，但會彈性調整於每日上班中。 

2. 如學校有需要，須配合加班或假日活動，事後依規定補休。 

3. 經費可支付期間： 

4. 於報名期間，若有報名相關問題，可與聯絡人聯絡；如關於 

本案內容有任何疑義，應以書面方式為之。 



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進用身心障礙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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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人簽章： 

 

 

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 



115年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公開甄選(身心障礙人士)臨時人員報名表 
 
 

(自傳）（500字以內）（請敘明應徵動機、生涯規劃、自己的專長、補充報名表上表列證照 

之外的專長、未來在單位的工作計畫等…） 

 

 

 

 

 

 

 

 

 

 

 

 

 

 

 

 

 

 

 
 

審查 
 

結果 

 
 

資格條件 

□符合資格 
 

□不符資格，原因： 

審查人簽章： 



切 結 書 

 
立書人 為擔任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之臨時人員，

茲聲明本人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 親，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切結書

為證。 

此致 

安順國民小學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為應徵臺南市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臨時人員所需，同

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南市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南市政府 

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丶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茲就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

住證情形具結如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一、 是否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情形：   

□本人沒有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丶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蹬： 

（請接續勾還以下選項，可複選）  

二、 有中國大陸戶籍及身分證。 

□有中國大陸護照。  

□有中國大陸定居證。 

二、 是否申領中國大陸「居住證」及處理情形： 

（－） 申領情形 

□從來沒有申領。（勾選此項者以下免填） 

□曾經申領，是在擔任軍公教職直申領（證號  ）【已遺失

者免填證號】 

□曾經申領，是在擔任軍公教職氬申領（證號  ）【已遺失

者免填證號】，取得原因：    

（二）處理情形 

□該證件已失效（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申

領居住證。 

□該證件已遺 失，本人承諾日後 不再向中國大陸申領居住證。 

□該證件已剪角並由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繳留存，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

申領居住證。 

□其他（請簡要說明）  ：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统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學校：  

擬任職務（現職）： 

職務所列官等職等（無者免填）： 

（官階資位級別） 

口其他 



 

 
備註： 

中華民國 

— 、請具緒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於具結書口斕內打「 」。 

二、臺灣池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閻係 條例第9條 之1規 定： 

臺灣 圯區人 民 不得 在大陸池區設 有戶籍或領用 大 陸圯區護 照。違反上迪規定在大陸地區設 有戶籍或領用大

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閻機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圭灣圯區選舉、罷免、創

制、複決丶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也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程闊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

戶籍登記。 

三、現職軍公教人員亻尚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 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蹬，由服務機關（構）學校赧送用人

主管機關後陳轉大陸委員會處理，並同時報送對應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銓敘部、內政部 、國防部 、教育部、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 

四、所指「申領」包含換領、補領等各種向中國大陸申請領用之程序。 

五、所申領之中國大陸居住證已失效者，無需由所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纖留存。 

日 月 年 



切 結 書 
本人應徵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臨時人員，已確實填寫各項資料
，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無偽造、變造或不實之情事，且願擔保絕無下列之情事，
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願負行政、民事或刑事相
關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1. 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2. 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 

3.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4. 最近二年內肇事、酒駕紀錄。 
5. 曾犯內亂、外患罪或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者。 

6.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7.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8.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9. 有妨害風化或犯罪前科者。 

10. 有吸毒、酗酒、賭博等不良嗜好者。 

11. 有其他行為不良紀錄者。 
12. 各機關學校進用之臨時人員為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應符合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13. 各機關長官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機關之臨時人員； 

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
應迴避進用。但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進用者，不在此限。 

14. 若115年8月1日後無法取得合格ICF身心障礙鑑定證明或展延者，依法不再續
聘。 

 

此致 

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小學 

 
具 結 人：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